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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
　　在上星期，婦女救援會□勵馨園先後舉行研討會和□聽會，希望對雛妓問題提□一些解決和防治的方案，□籲請朝野參與正視這個問題。
　　各報大都給予廣泛報導□幾乎每一報都對雛妓防治□聽會作了千字以上的報導□唯獨一家報社雖曾在社論□呼籲解決雛妓問題，却對□個會議消息完全封殺，還□惡劣炮製警政署全面取締雛妓的消息。這正是整個社會對這個問題冷漠無情的最□惡例。
　　台灣的雛妓問題迄未獲根本的解決，即使在表面上的改善也相當有限。從結構面來看，正好陳映真所指出的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資本累積過程，充滿了不平等、人權壓抑，對民主的破壞、社會不公和特權特惠等經濟條件。色情行業、黑道、治安權力、地方勢力長相結合等又使問題惡化到無法解決的地步。這個政經結構不變，雛妓問題就不太可能獲得有效解決。
　　雖然陳先生最後不顧體制的限制，呼籲大家採取火速而即時的行動，從根摧毀恥辱與罪惡的雛妓制度，其實結構不變，陳先生也只是又落入俗套地呼口號而已。這種無奈與無力也正是我自己的寫照。
　　為了不忍拒絕救援雛妓團體的邀請，我花了一些時間撰成台灣雛妓問題的社會學解析一文。本諸籲請大衆共同協力解決這個可耻問題的想法，雖覺無奈又無力，願在此摘出這篇論文的要點在這裡發表。

　　基本上，國人十分欠缺人權的觀念。這不只是因為人權的觀念源自西方，更是因為台灣的政府向來也未予以人權應有的重視。對人權蔑視已成這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對婦女及小孩人權的尊重則更為薄弱，小孩與女子只不過是男人的資產。晚近因反對運動的長期努力，人權漸受重視，社會人權也漸為人所注意。
　　然而，雛妓所涉及的當事人包括警察和一般民衆也都没什麼人權觀念，那些買賣雛妓、它鴇、嫖客等更是野蠻不文明毫無人權觀念的惡勢力。
　　當許多人對人權以及對人不尊重時，本來法治乃是最後的防線。不幸的是，在威權統治精神下，法治不張。在立法上有許多嚴重缺失，幾乎無法做為有效解決問題的制度，而在執法上更是弊病叢生，使得雛妓問題的解決變得相當複雜、困難，而後果堪慮。
　　在台灣，若從整體的行業結構來看，色情「行業」長期以來已被嵌入而成為幾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提供充足的人力，不僅及齡之成年婦女被吸納進來，未成年的少女也成為重要的「貨源」。少女又易於被控制，又能造成暴利，更無能力反抗，雛妓乃成了極殘酷不仁而又難以解決的問題。根據估計，台灣有四萬個和娼妓或色情有關的營業單位，妓女則高達三十萬，若再加上相關的從業人口，這個「行業」實在很大。
　　這樣嵌入乃至滲入整體行業結構的色情營業，不論就結構及個體營業的需求，都不會放過未成年少女這個市場。

　　在中國文化裡，對性方面又有「御童女」，採陰補陽之說，而在民間則又直接尋求性暴力的發洩。報紙上又有許多不堪入目姦淫幼齒廣告無日不有，更推波助瀾助長了雛妓行業的興盛。
　　最後，雖然女性的就業意願不低，但在就業條件上又居於劣勢。尤其是國中畢業後的女孩，常常變成既未升學也未就業，也未獲得應有的職業訓練，因而無法進入正式的勞力市場，這樣也就增加了掉入火坑的機率。
　　還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因素，諸如經濟的、家庭的，我們在此無法一一論及。最後，想在這裡再說的是，在結構的轉變和改造上雖確實使人無奈又無力，對這個僵化却又穩固的不義體制，也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來顛覆它。
　　然而，我們必須維護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若能多救出一個不幸的雛妓，就值得肯定。當然我們仍然寄望有更多的人士更大的力量來積極促成結構與制度的變革，尤其是在有效的法律制度上。
　　我們要由小而累積成大，對這個可恥的現象不斷地加以揭發與批判，督促被動的政府進行有效的改革。
自立早報　1992年6月15日
